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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繼承事項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為  貴行存戶即被繼承人（戶名：                                    ） 

□存款帳號： 

□保 管 箱：位於      分行之     型        號 

之繼承人，有戶籍謄本（如附件）等文件可稽。 

今立授權書人等因事務繁忙，無法親至  貴行辦理繼承暨領取被繼承人存款/保管箱置放物及保

管箱之保證金等相關事宜，茲檢附立授權書等人之印鑑證明，授權           即被授權人（身

分證字號：            ）代理全體立授權書人向  貴行辦理繼承事項相關事宜並領取被繼

承人上開存款/保管箱置放物（依主管稽徵機關點驗登記之清單所示）及保管箱之保證金。  貴

行對被授權人之上述給付行為以及被授權人所辦理相關事項對全體立授權書人均發生效力，

立授權書人對被授權人之行為悉數承認並依法負完全責任，概與  貴行無涉，特立本授權書

為憑，且全體立授權書人絕無任何異議。 

立授權書人/被授權人知悉並同意  貴行在辦理繼承事項之目的範圍內將依法蒐集、處理

及利用立授權書人/被授權人之個人資料，並同意  貴行得依法令或  貴行相關作業規範之保

存期限保存。有關立授權書人/被授權人權利行使之方式，立授權書人/被授權人同意逕自  貴

行官方網站查詢。 

此 致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立授權書人即繼承人 

立授權書人：                 （簽章）  立授權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電      話：                             

戶籍地址：                 戶籍地址：               

                                     

立授權書人：                 （簽章）  立授權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電      話：                             

戶籍地址：                 戶籍地址：               

                                     

立授權書人：                 （簽章）  立授權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電      話：                             

戶籍地址：                 戶籍地址：               

                                     

年        月        日 

覆核：                    經辦：                  證照核對： 


